附件1：

温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

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理事会理事（候选人）产生办法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、财政部党组《关于进一步落实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》，按照协会章程规定，充分发挥行业自律职能作用，建立民主、高效的组织架构，保障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。

二、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（一）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额
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名额为 141名。其中：

1、执业机构代表134人。截止2020年12月31日，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（以下简称“执业会员”）人数合计超过5名（含5名，具有注册会计师、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的“双师”人员按1人计算）的执业机构，增加1个名额，“执业会员”人数合计超过10名的，增加2个名额，“执业会员”人数合计超过15名的，增加3个名额，以此类推，计134名。具体名额分配详见《温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、理事（候选人）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2）；

2、政府委派代表6名；

3、市注协秘书处代表1名。

（二）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推荐程序

1、各执业机构按照分配的名额推荐代表，填写《温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理事（候选人）推选名单》（附件3）报规定时间报市注协秘书处。

2、政府委派代表，由市注协秘书处提出意见报温州市财政局同意联系推荐。

3、市注协秘书处代表由市注协秘书处推荐。
三、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

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由选举理事、政府委派理事和注协秘书处理事组成，从本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中产生。
（一）选举理事72名，每个执业机构的理事候选人名额为1名（原则上应为执业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）,由执业机构推荐会员代表时同时推选。
为鼓励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，第五届理事会在每个执业机构推选1名理事（候选人）的基础上，增加8名以内选举理事（候选人）。有关执业机构另可填报《温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（候选人）推荐表》（附件4），推荐1名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（1981年6月30日后出生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会员代表为理事候选人。如总人数超过8名时，由本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推荐人选。
1、2016年7月1日以来，被上级协会和本会评选为“优秀注册会计师”、“优秀资产评估师”、“百名青年人才”、“十大青年才俊”的执业会员。

2、2016年7月1日以来，入选为上级协会和本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、各类人才库和“后备管理人才”的执业会员。

（二）政府委派理事6名，由温州市财政局推荐政府委派会员代表时同时推荐。

（三）市注协秘书处理事1名，由市注协秘书处推荐代表时同时推荐。

